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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
 
江南新区管委会，各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扩规模、提档次、调结构，促进全区消费品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建成渝东北地区商贸物流中心，结合我区实际，经区政府同意，现就做好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培育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地区商贸物流中心的意见》（渝府发〔2013〕13号）、《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渝东北地区商贸物流中心的意见》（万州府发〔2014〕4号）等精神，按照“限上企业抓增长、上限企业抓入库、近限企业抓培育、新生企业抓成长”的总体思路，加强对全区商贸流通企业的规范引导，加大培育扶持力度，进一步提高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培育对象
纳入限额以上培育范围的商贸企业，是指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开展实际经营活动、纳税关系在万州区并符合以下认定条件之一的商贸企业。
（一）批发企业年商品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
（二）零售企业年商品销售额达到500万元以上；
（三）住宿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
（四）餐饮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
（五）其它商贸服务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
三、目标任务
从2014年起，各街道办事处每年要培育3—5户以上限额商贸企业，各中心镇每年要培育2—3户以上限额商贸企业，其它镇乡每年要培育1—2户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全区力争每年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50户左右，到2017年，全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达到500户。
    四、工作内容
　　（一）深入开展商贸流通企业调查摸底工作。重点对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以及工业、农业和其他服务业附营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活动单位等进行调查摸底，把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经营单位纳入报表统计范围，做到应统尽统。同时，对在大型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市场、专业店、专卖店、住宿和餐饮店、商业街等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活动的个体户进行调查摸底，引导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个体户转变为企业法人。
　　（二）积极引导总部分支机构转变为企业法人。工商部门在办理招商引资项目及为总部在外地的大集团公司在我区开办的分支机构注册登记时，把分支机构作为最低一级法人处理，积极引导其办理法人登记。
（三）切实加大对商贸流通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落实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商贸流通企业开拓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
1.实行培育奖励制度。对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实行以补代奖制度，各镇乡街道和有关区级部门，每培育1户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给予一定的工作经费补助，并对新培育的限上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经费，补助、奖励经费从区级商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商贸企业，由区商务部门统一向区财政、税务、金融、国土等部门申请资金、税收、信贷、土地等优惠政策和要素扶持。
3.完善企业激励措施。限额以上企业达到重点商贸企业条件的，经审核可由区政府授予“重点贸易企业”“重点餐饮服务企业”“重点市场”称号，并积极推荐纳入中央、市级重点商贸企业目标管理，享受中央、市级重点商贸企业的有关扶持政策。
4.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各镇乡街道和区级有关部门要制定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的工作计划和扶持措施，帮助企业加强销售、统计、会计、财务、人力资源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接近限额以上标准经营单位，要采取定部门、定人员、定措施、定目标、定奖惩的办法，加强协调、跟踪和服务，帮助其发展壮大、早日进入限额以上企业行列。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不得强迫企业参与非公益活动，不得以检查为名对企业“吃、拿、卡、要”。
五、组织领导
（一）加强领导。加快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培育工作，实行区政府统一领导，区商务局具体牵头，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区环保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食药监分局、区工商分局等分工负责的责任机制。各镇乡街道及区级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企业作为加快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高度重视，强力推进，不断壮大全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队伍。
   （二）落实责任。区级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严格履职，在培育限上商贸企业工作中加强沟通、衔接、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商务部门要加强对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培育工作的统筹协调，及时汇总相关情况、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统计部门要加强统计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积极推进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统计直报工作，督促企业全面、准确填报统计数据，及时将符合条件的限额以上经营单位纳入全面报表统计范围。
工商部门要及时提供登记注册经营单位名录，积极引导大的个体经营户转变为企业法人。
税务部门要对全区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状况及纳税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对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企业名单，供商务、统计部门培育和统计。
质监部门要对新增的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法人提供优质服务，及时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
工业、农业和其他服务业主管部门要对附营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单位进行摸底调查，鼓励、引导其向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发展。
（三）严格考核。区政府将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工作纳入镇乡街道和区级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内容。对工作不落实、推进不力，弄虚作假的行为和单位将通报批评，限期整改。特别是企业登记管理部门不得将已达到限额标准的商贸企业登记为微型企业或个体经营者。
（四）强化宣传。要广泛宣传国家统计法规以及贸易统计制度改革等内容，消除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顾虑，引导商贸企业全面、准确、及时填报有关统计数据。通过入户宣传、门户网站公告等方式，大力宣传区政府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及时公开相关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投资项目、优惠措施、资金扶持等，为企业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良好发展环境。
 
附件：万州区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工作经费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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